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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0/2021_2022__E5_AF_B9_E

5_BA_94_E6_94_B6_E6_c47_80686.htm 目前，对于应收款的评

估主要分为三种情况处理：第一种是有充分理由确信全部能

收回的，按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第二种情况是

对于符合有关规定应核销或者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

可评估为零。对于哪些应作为应核销或者有确凿证据表明无

法收回的款项，各评估机构的标准可能不尽相同。在操作中

可以借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的有关原则来处

理。应核销的款项相当于应确认为坏账的款项，包括：债务

人死亡，以其遗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债务人破产，以其

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无法收回；债务人较长时期未履行其偿

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款项应指企业可全额提取坏账

准备的款项，包括：债务单位已撤销、破产、资不抵债、现

金流量严重不足、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导致停产而在短时

间内无法偿付债务等，以及如《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改革实务

操作手册》中所说的余款催讨无经济意义的款项。第三种情

况是对于有可能收不回来的应收款的评估是最难处理的。在

实际操作中有的评估机构对于有可能收不回来但又无确凿证

据难以确定收不回数额的账款，评估时以账面值做为评估值

。另有些评估机构在评估时则对所有应收款分年限按一定比

例核销，确定评估值。前一种处理方式在国有资产评估中，

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责任，以账面值确认相对风险要小

。但资产评估作为企业在产权转换过程中的公平价值依据，



对于一些有可能收不回来的款项却全额确认其价值，这虽然

有失公平。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因坏账准备要评为零，往往

会造成应收账款的增值。而后一种处理方式对所有应收款都

按账龄一刀切的评估方法也不科学，因为首先要按照《资产

讦估操作规范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规范意见》)中的规定

剔除有理由全部能收回的款项，包括一些内部往来、关联方

交易形成的应收款和一些押金、保证金和备用金性质的款项

，以及符合有关规定应核销或者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的

款项。而且这种评估方式对于各年应收款按什么比例进行核

销，也没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在确定各年核销比例上的人为

因素较多，给人为调节评估值提供了可能性。在《规范意见

》中只提到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

回账款的数额时，可按财会上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估计出

这部分可能收不回来的款项，再从这部分应收账款总额中扣

除得到评估值。如何判定为很可能收不回来，这在《规范意

见》中没有指明。如何判定可能性，可借鉴企业会计准则中

的有关规定。即对于基本可能(95％～100％)和很可能(50％

～95％)的收不回来的款项，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

，可按财会上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

回来的款项，再从这部分应收账款总额中扣除得到评估值。

对于可能(5％～50％)和极小可能(0～5％)收不回的款项怎么

处理，《规范意见》中没有指明。《规范意见》是1996年出

台的，财务制度对各行业的坏账提取比例分别做了统一规定

，新的会计制度中规定企业计提坏账准备的方法和比例由企

业自行确定。现在各企业计提的比例不尽相同，更多的公司

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以上市公司为例，有的公司



对于账龄在1年以内的款项按余额提取5％的坏账准备；1～2

年的提取10％；2～3年的提取20％；3年以上的提取50％的。

有的公司对于账龄在1年以内的款项按余额提取5％的坏账准

备；1～2年的提取20％；2～3年的提取50％；3～4年的提取80

％；4～5年的提取90％；5年以上的提取100％的坏账准备。

也有的公司按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期末余额的6％计提坏

账准备⋯⋯各公司不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规范意见》

中的“按财会上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该如何操作呢?是否评

估时在审核确认企业自行确定的坏账准备率的情况下，以企

业应收款的净值做为评估值，再把坏账准备评成零呢?当然还

有一种坏账比例的确定方法，即根据被评估企业前若干年(一

般为3～5年)的实际坏账损失额与其相应的应收款余额的比例

确定，这种确定方法比较有说服力。如果企业的坏账准备率

也是按此确定的，那就比较一致。但在确定坏账损失比率时

，还应分析其特殊原因造成的坏账损失，这部分坏账损失产

生的坏账比率有其特殊性，不能直接作为未来预计损失的依

据。但在评估中接触到的许多企业，尤其是一些老的国有企

业，因为以前处理坏账需要进行审批，手续较繁琐，或是很

难得到能确认为坏账的确凿依据，每年真正处理的坏账很少

，或是几年才处理一次坏账，存在大量账龄较长的应收款，

也有些企业应收款项目多年未清理，账面找不到处理坏账的

数额，这样就造成无法推算出坏账损失率或即使能推算出数

字也极其不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就限制了这种方法的使用。

但实际上，坏账准备在会计中只是一个备抵科目，之所以要

在应收款原值的基础上再设个备抵科目，毕竟与直接减少应

收款原值是不同的。而评估时用计算坏账准备的方法确定应



收款数额则是直接减少了应收款的原值，这实际上是有区别

的。实际操作中，对于单项应收款部分减值的做法给企业下

一步评估后调账造成困难。例如：应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